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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淚液非眼藥！天天使用需慎選成分 

 

 

 

  

 

  最近小琪白天上班、晚上又參加活動，

戴隱形眼鏡的時間越來越長，眼睛常常酸

痛，甚至乾澀到張不開，只能以瞇瞇眼來看

人，她想買人工淚液來改善症狀，但一走進

藥粧店，面對架上琳瑯滿目的產品，卻不知

道該如何選擇。 

    民眾感覺眼睛乾澀不舒服時，多半會自

行購買人工淚液，希望藉此舒緩症狀，但食

品藥物管理署建議，購買之前，仍應先諮詢醫師或藥師，確認何種成分、用法最

符合實際需求，並及早發現自己的狀況是否需要進一步治療，以下將說明使用人

工淚液最常見的 2項迷思。 

迷思一：可每天點人工淚液當「保養」嗎？ 

人工淚液的主要成分包括水、保濕劑、增稠劑，有

助於短暫維持眼睛濕潤，市售種類大致可分為「單

次使用」與「多次使用」兩種。 

單次拋棄式包裝不含防腐劑，在開封當天就要用

完，即使還有剩，也必須丟棄；多次使用型為了抑

制微生物孳生，通常含有防腐劑，而且開封超過 1

個月也要丟棄，以免傷害眼睛。 

原則上，不含防腐劑的人工淚液可以每天使用，臨床上治療乾眼症時，可能要每

小時點 2 次，如果一天使用超過 4~6 次，就應挑選不含防腐劑的人工淚液以免引

發過敏反應。  

【本期提要】 

一、 人工淚液非眼藥! 

天天使用需慎選成分 

二、 吃河豚風險大，料理食品

應以安全為先 

三、 認識雷射除毛手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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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河豚風險大，料理食品應以安全為先   

 

盡快 

但是，大多數人往往不了解最適合自己症狀的產品種類及用法，而且有些防腐劑

成分如：Benzakonium Chloride、Cetrimide大量使用可能傷害角膜，因此，無論哪

一種人工淚液，都需和眼科醫師或藥師討論後，再遵循建議使用，千萬不要憑直

覺亂用。 

迷思二：眼藥水可以取代人工淚液嗎？ 

一般眼藥水根據不同產品訴求，會在保濕成分之外額外添加其他成分，不建議當

作人工淚液的替代品。 

舉例來說，部分眼藥水加了血管收縮劑，以減少眼睛血絲，頻繁使用容易過度刺

激眼睛；此外，還有些眼藥水含類固醇成分，若是使用時間稍長，容易在不知不

覺中造成青光眼或白內障。 

睡飽勤補水，常保眼睛舒適! 

想預防眼睛乾巴巴，可以從飲食和生活習慣兩方面著手，包括適時補充水分、多

吃富含維生素 A、C、E 的食物。此外，別在強光下看電腦或閱讀；用眼每 50 分

鐘就適度休息 5到 10分鐘；睡眠充足不熬夜；若長時間待在空調環境，應遠離出

風口，若房間太乾燥的話，也可以放一盆水喔。 

日前媒體報導一位民眾吃了自己捕獲的河豚和

內臟後，出現手腳無力、四肢麻痺、呼吸衰竭等症狀，

為河豚毒素食品中毒，食藥署提醒您，不食用不明水

產，才能避免食品中毒。 

  河豚毒素（tetrodotoxin）屬神經毒素，多分布於

內臟組織及皮膚，毒性為氰化鈉的 1,000倍以上，而且加熱仍無法破壞。毒素在人

體內主要與神經細胞上鈉離子通道的蛋白質結合，阻斷神經傳導，誤食易導致神

經中樞麻痺及衰竭等症狀。 

 臺灣常見的河豚約有 30多種，種類眾多且辨別不易，民眾在採買或食用前應

多留意，莫因貪圖美味而忽略中毒的風險。食藥署已編纂「吃河豚風險大-臺灣常

見有毒河豚（魨）圖鑑手冊」，電子檔可至食藥署網站的出版品專區下載（網址

http://www.fda.gov.tw/TC/publicationsContent.aspx?id=38）。此外，如果有民眾因誤

食有毒水產品，或食用餐點後出現身體不適等症狀，應儘速就醫並配合衛生單位

調查，及早釐清中毒的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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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雷射除毛手術 

 

很多人想利用雷射除毛的方式，輕鬆達到永久除毛效果，讓外貌看起來更加

清爽美觀，不過，雷射除毛無法僅靠一次療程就去除所有毛髮，而且對麻醉藥容

易有不良反應或是光過敏的人，不適合接受這種手術，建議手術前一定要和醫師

充分溝通。 

 毛髮生長可分為 3 期：生長期、退化期與

休止期，而雷射除毛是利用毛囊的黑色素吸收

雷射光能，達到破壞毛囊幹細胞的目的，所以

僅能對生長期的毛髮產生作用，為了確保所有

不同週期的毛囊都遭受破壞，必須要分階段進

行多次處理，無法只做一次療程就徹底除毛。 

 雖然毛囊黑色素對於波長 1064nm 以下的

雷射光，具有一定的吸收率，但雷射光照射在毛囊時，也會被皮膚組織內的血紅

素、水等物質吸收干擾。為避免傷害周圍組織造成疤痕，該手術會選擇黑色素吸

收率較血紅素、水等佳，且能穿透至真皮層內的特定波長光束（如雷射波長

755nm），讓毛囊中的黑色素吸收雷射光並轉化為熱能，藉由溫度上升使蛋白質結

構變性，破壞毛髮的再生能力，進而達到除毛的功效。 

    由於手術前通常會先在除毛部位塗麻醉藥，而且治療過程中，皮膚也會接觸

到雷射光，因此，對麻醉藥有不良反應或是光過敏的人，不適合接受此手術；另

外，皮膚有傷口或不適時，也要暫緩手術，等皮膚復原後再進行雷射除毛。 

    食藥署提醒，接受雷射除毛之前，請先洽詢醫師，評估過後，再選擇最適合

自己皮膚狀況的治療，而且也要遵守治療前後的護理及注意事項。 

 如需查詢該醫療器材許可證產品相關資料，可以到食藥署的藥物許可證資料

庫查詢（連結路徑：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首頁/醫療器材/資料查詢/藥物許可證資料

庫/西藥、醫療器材、含藥化粧品許可證查詢作業）。（註：本項醫療器材之使用，

須符合「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」之規定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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